住房货币化分配申请表填表说明

1、工龄分的计算

在职教职工计算到当年年底，大学学龄可计算在内。

离退休教职工计算到离退休之日止，大学学龄可计算在内。

2、职龄分的计算

从中级职称开始连续计算，其中最高级职称可按毛年计算。

例：李××1985年职称为初级，1990年晋中级，1996年晋副高，2004年晋正高，则其职龄起止时间及职龄分为：
	
	初级
	中级
	副高
	正高

	职龄起止时间
	1985-1990
	1990-1996
	1996-2004
	2004-

	职龄分
	0
	（1996-1990）×1.5=9
	（2004-1996）×2=16
	[（2006-2004）+1]×2.5=7.5


职龄分合计为9+16+7.5=32.5（分）

3、职工满70周岁加5分，以后每增加1岁再加1分。
4、我校聘任干部职龄分可按学院实际聘任时间计算。

5、“职工家庭住房情况”一栏所填的住房情况为单位分配的福利住房情况，即为计算职工已享受住房面积的住房情况；“房屋性质”包括“公房、房改房、共有产权、集资房、安居房、经济适用房”；“房屋来源”包括“单位分配、回迁安置、继承、赠与等”。

6、“职工已购住房情况”一栏所填住房为用于此次货币补贴所购住房的情况，“已交购房金额”为购房款的全部或已交部分购房款的数额。

7、初审合计分数由职工所在部门负责审核，单位审查意见由部门负责人签字，并加盖部门公章；复审合计分数由学院住房货币化分配办公室负责审核。

8、在职死亡人员由生前所在部门负责组织申报。

9、本表可复印或网上下载。
另注：没有住房档案者无申请资格。
住房货币化分配领导小组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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